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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 

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科摩 

罗、科特aî^Tl^希]^、几内亚比绍、马 

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求斯、尼泊尔、 

~"卢旺达、南斯拉夫和扎伊尔：决议草『一 一 

回顾其1 9 7 2年 1 2 月 1 8曰第3 0 2 6 A ( X X V I I )号、1 9 7 3年 1 2 

月 1 4日第3 1 4 8 ( X X V I I I )号、1 9 7 3年 1 2 月 1 8日第3187(:OTI工工） 

号 、 1 9 7 5 年 1 1 月 1 9日第3391(x:o:)号、1 9 7 6 年 1 1 月 3 0 日 第 

3 1 / 4 0 号 、 1 9 7 7年 1 1 月 1 1 日第 3 2 / 1 8 号、 1 9 7 8年 1 2 月 1 4日 

第3 3 / 5 0 号 、 1 9 7 9年1 I 月 2 9日第3 4 / 6 4 号 、 1 9 8 0 年 1 2 ^ 

1 1日第3 5 / 1 2 7号及3 5 / 1 2 8 号 、 1 9 8 1 年 1 1 月 2 7 日 第 3 6 / 

6 4 号 、 1 9 8 3年 1 1 月 2 5日第3 8 / 3 4 号 、 1 9 8 5 年 1 1 月 2 1 5 ^ 

4 0 / 1 9 号 和 1 9 8 7 年 1 0 月 2 2 日 第 4 2 / 7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1 9 7 0年 1 2月 1 4日通过的 

《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合作提出的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十六届会议》，第1卷： 

《决议》，（英文本）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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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其他会员国响应其呼吁,参加《关于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 

进口、出口和转移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意识到原主国非常重视把有重大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文物送还这些国家， 

使这些文物成为能代表它们文化遗产的珍藏， 

重申清点文物的重要性,既可了解和保护文物，查明流散的文化遗产， 

又可增进科学和艺术知识，促进文化交流， 

深切关注文物的私自挖掘和非法买卖仍在不断侵蚀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 

重申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1 9 7 8年 6月 7日的庄 

严呼吁，要求把无法替代的文化遗产送还原主， 

1.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主国或使 

非法据有者归还原主的政府间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是促«ièB^J，或归还 

文化财产、编制文化动产清单、减少非法买卖文化财产和向公众传播新闻资科 

等工作； 

2. 1$归还一国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各种珍品、文献、手稿、文件和 

任何其它文化或艺术珍品，有助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合作下，加 

强囯际合作和保存并发扬世界文化价值； 

3. 建议各会员国制定或加强保护本国或别国人民文化遗产的必要立法; 

4. i各会员国研究能否在发掘许可证内增添一条内容，要求考古学者和 

古生物学者将发掘出来的每一件物品都立即制成照片资料，送交国家当局； 

5. ，会员国继续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系统地清点本 

国境内的文化财产和流散外国的文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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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各会员国确保博物馆收藏品清单中不仅包括展出件,也包括储存 

件，并列有一切必要的资料，特别是每件物品的照片； 

7. 并请从事打捞海底文化和艺术珍品的会员国,按照国际法规定，制定 

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便利与此种珍品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参与其事； 

8 .吁请各会员国同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主国或使非法据有者归还原主的 

政府间委员会密切合作，并为此目的拟订及边协定； 

9.又吁请各会员国鼓励大众传播工具和教育文化机构，就文化财产送回 

或归还原主国的问题，作出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 

10. i《关于荦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締约国经常将本国为确保执行《公约》而采取的4r国性措施，随时详尽地报告 

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 

11. 欣见《公约》的締约国数目不断增加; 

12. 再次请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签署和批准该《公约》； 

13. i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合作，向大会第四十 

六届会议提出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4. 决定将题为"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六届会 

议临时议程。 




